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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列預估職務態樣及其後續職務代理人處理方式 
一、 預估缺，指職缺需用時段為非現缺或以含所屬機關名義提列職缺，職務

編號不拘。108 年公務人員高考三級暨普通考試預估缺提列態樣舉例如

下表：  
 

用人機關 
 

類科 
 

職稱 
 

職務 
編號 

需用時段及人數 
現缺 108年

10月至
12月 

109年
1月至
5月 

109年
6月至
9月 

合計 

○○部○○
局 

勞工 
行政 

辦事員 預估缺 0 42 0 0 42 

○○市政府
○○局 

地政 科員 A630140 0 0 1 0 1 

○○縣政府
○○局(含所
屬機關) 

社會
行政 

科員(社
會工作
員) 

預估缺 0 5 0 0 5 

○○市政府 
(含所屬機
關) 

土木 
工程 

技士(工
程員、幫
工程司) 

預估缺 6 0 0 0 6 

二、 預估缺改列現缺，約聘僱職務代理人處理方式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涉及用人機關之

變更【如上開○○

市政府(含所屬機關)

土木工程類科 6 缺，

出缺後明確知悉實際

用人機關】 

有約聘僱職

務代理人需

求 

無涉及用人機關

之變更(如上開○○

部○○局勞工行政類

科辦事員 42 缺，需用

時段變為現缺)  

無約聘僱職

務代理人需

求 

請敍明實際用人機關名稱、職務編

號及職稱等資料，函報本總處同

意。 

預估缺改列現缺，無涉及用人機

關變更，且有約聘僱職務代理人

需求，為簡化行政作業，請各機

關自行依「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

注意事項」辦理，毋須再函本總

處同意。(按：原行政院人事行政

局 98 年 6 月 4 日局力字第

0980062649 號函諒達) 

於線上核缺時(按：108 年 9 月) 請

各機關自行至系統更新相關欄位

資料，毋須函本總處同意。 

108.1.30 


